


满足选址合规性要求，水土流失防治标准不符合《生产建设项目水

土流失防治标准》（GB/T 50434-2018）的有关规定，水土流失防

治责任范围确定不符合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》（GB

50433-2018）第 4. 4. 1 条的规定，以及水土保持措施体系不完整

等问题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、《水行

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二项，决定不予行政许可。
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向

水利部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六个月内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请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、甘肃省水利厅对有关问题依法进

行调查和处理。

联系人：张春亮 电话：010-632045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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